
  
 

倘
若
本
筆
三
角
貿
易
信
用
狀
項
下
之
貨
物
，
因
本
公
司
未
投
保
，
致
使 

貴
行
遭
受
任
何
損
失
或
理
賠
之
困
難
時
，
本
公
司
願

負
全
部
責
任
，
並
依 

貴
行
之
通
知
立
即
贖
單
並
還
款
。 

 

陽 

信 

商 

業 

銀 

行 

□ 

其
他
不
投
保
理
由
： 

□ 

本
筆
交
易
貨
物
之
保
險
已
由
國
外
進
口
商
或
出
口
商
投
保
，
故
本
公
司
不
擬
另
行
投
保
。 

□ 

本
筆
交
易
貨
物
之
保
險
已
由
主
信
用
狀
︵Master L/C

︶
中
之
進
口
商
投
保
，
故
本
公
司
不
擬
另
行
投
保
。 

本
公
司
於
本
年 

 
 

年 
 
 

月 
 
 

日
委
託 

貴
行
開
發
三
角
貿
易
信
用
狀
，
號
碼
：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，

金
額
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，
交
易
條
件
為FOB/CFR/FAS

，
因
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 

華 

民 

國 
 
 
 
 
 
 

年 
 
 
 
 
 
 

月 
 
 
 

 
 

 

日 

 

此 
 

致 切 
 

結 
 

書 

切
結
人
： 

︵
請
蓋
原
留
印
鑑
︶ 

經辦 

  

主管 

  


